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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帝汶问题 

秘书长的进度报告 

1. 在1991年9月13日秘书长上一次进度报告(A/46/456)中，前任秘书长报告 

说，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之间的实质性会谈在他的主持下正在继续进行。他还报告 

说，1991年6月27曰两国政府就一个葡萄牙议会代表团前往东帝汶进行访问的职权规 

定有关的一些未决问题达成了协议，但后来仍待核准；并说双方主管当局随后已批准 

了该协议。该协议全文载于该报告的附件。他还报告为了对那次访问作出切合实际 

安排而作的努力。他表示希望这次拟议的访问能帮助创造--个有利气氛，使东帝汶 

问题找到一个全面和国际上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2.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那次访问未按照计划实现。访 

问取消的原因据称是及方在葡萄牙提名伴随议会代表团的一位记者人选上存在分 

歧。此后，自1983年以来一直在秘书长斡旋之下进行的对话陷于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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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继这次访问于1991年11月12日取消之后，接着发生了印度尼西亚驻东帝汶 

首府帝力的军队向一个前往圣克鲁斯坟场一名据称早些时被印尼人杀害的学生墓前 

献花哀悼的人群开枪事件。据报道致哀人群当时在高呼反印尼和支持东帝汶革命阵 

线（东帝汶革命独立阵线）的口号。印尼政府所设立的一个国家调查委员会，在其 

1992年4月13曰的报告中作出结论称，约50人遇害，受伤人数超过91人。其它报道所 

述伤亡人数要比这高得多。这次事件受到国际上广泛的谴责。 

4. 1992年2月3日，我宣布决定派遣肯尼亚的司法部长和一名国际人权权威人 

士，阿莫斯‧瓦科先生，作为我的私人代表前往印尼和东帝汶去与印尼政府协商并澄 

清圣克鲁斯惨案情况。瓦科先生于1992年2月9日至14日访问了印尼和东帝汶，于2月 

19曰向我提出报告。3月24曰我将瓦科先生报告内所载结论与建议递交印尼外交部 

长阿里.阿拉塔斯先生。5月30日阿拉塔斯先生向我作了回复，在其中除其他事项 

外，他提供了印尼政府对瓦科先生的结论和建议的反响，印尼政府成立的国家调查 

委员会的报告全文，及陆军参谋长一件关于根据总统指示成立去彻査11月12曰事件 

的荣誉军事委员会的调査结论和关于对一些参与该事件的军队成员所采取的行动的 

声明。 

5. 1992年3月4日，人权委员会主席发表一项声明，宣布该委员会就东帝汶人权 

状况以协商一致方式达成的结论。除其他事项外，人权委员会对1991年11月12曰在 

帝力发生的暴力事件表示憾惜，欢迎印尼政府及早采取行动成立国家调査委员会，并 

且指出对印尼政府宣布对一些军队成员采取制裁措施和军法起诉感到鼓舞。委员会 

要求对被捕平民给与人道待遇，保证被审讯的人得到适当的法律辩护和公正审判，及 

立即释放没有参与暴力活动的人。委员会还欢迎任命瓦科先生为秘书长私人代表， 

鼓励秘书长继续进行斡旋努力以找寻一个公正、全面和国际上可接受的解决东帝汶 

问題的办法，Í足请印尼政府向更多的人道主义和人权组织进入东帝汶提供方便，及要 

卡禾《、1î K-̂  ti密切注意东帝汶人权状况并让人权委员会在第49届会议获悉最新发 

展。在这方面，我认为印尼政府在原则上同意我的提议，即让我的私人代表在合适时 

机再次访问该地区，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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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为东帝汶问题寻找一个全面和国际上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自我于1992 

年1月就任以后，我和我的高级官员就已同当事各方进行搓商，致力寻求一项可为大 

家接受的重新举行实质性会谈的构架和模式，因为上项谈判从1983年起一直在前任 

秘书长主持之下进行，直到去年秋季才告中断。我经过仔细考虑以后,认为重新恢复 

这项会谈可朝获致全面和国际上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这个目标取得实质性进展。 

7. 在这方面，葡萄牙外交部长若奥‧德德乌斯‧皮涅伊罗先生于1992年1月13 

日写信给我，表示葡萄牙愿意同我合作执行1982年11月23日大会第37/30号决议所赋 

予我的任务；该决议请秘书长主动去与直接所涉各方进行€商。他还提议了进行对 

话的一项构架和模式。 

8. 我将葡菊牙外交部长的构想递交给印度尼西亚政府，并于2月21日在纽约、 

4月15日在北京、及9月2日在雅加达同印尼外交部长会晤时作了深入讨论，并且还于 

1月24日在纽约和8月26日在伦敦趁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会议期间同德德乌斯‧皮涅 

伊罗部长作了深入讨论。在纽约有过几次机会，联合国其他官员也分别同两国的大 

使和其他官员就此事进行了讨论。5月30日和9月2曰，印尼外交部长阿拉塔斯先生也 

正式告知我关于印尼政府对提议的会谈的基础和模式所持的立场。此外，我还同其 

他有关方面交换了意见。最后，我有机会于9月2曰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 

总统讨论了此事。 

9. 作为这些接触的结果，我已邀请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和葡萄牙外交部长于 

他们到联合国总部出席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时在纽约由我主持开始进行没有先决条 

件的非正式碰商。我相信这个碰商会导致彼此都能接受的实质性会谈的方式，并使 

会谈走上坚实和会有成果的方向。我要趁此机会，重申我个人决心要尽最大努力来 

为这个置在国际议程已有很长时间的问题寻求一个全面和国际上可接受的解决办 

法。 


